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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41 
台北市開封街2段40號2樓

.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
受文者.八在

'þ..- 彗星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6年1 月 1 2 日
發文字號:勞動發事字第 1 060500594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話:有關雇主申請聘僱第2類外國人許可之應備文件，自 106年 1

月 13 日起兔附健康檢查證明案，患請轉知相關單位週知，言青

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基於簡政使民及保障外國人權益，本部修正發布雇主聘僱

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8條規定 ， 雇主於所招募之第2類

外國人入國後15 日內，申請聘僱許可之應備文件，刪除中

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指定之國內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證明 。

故自 106年1 月 13 日起，雇主向本部申請聘僱第2類外國人，

僅須依修正後規定，檢附申請書等文件，無須檢附健康檢

查證明，經本部審核符合規定後，本部即核發聘僱許可 。

二、本部核發聘僱許可後，將就衛生福利部所送外國人健康檢

查資料進行比對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本部將廢止外國

人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:

(一)未能查知外國人入國後3工作日內或入國日前3個月內之

健康檢查結果，經本部發函限期3 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。

(二)外國人健康檢查結果為不合格，且得再檢查及治療時，

未依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之期限內

至指定醫院辦理複撿 ， 並未於本部發函限期 65 日內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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